
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畫小組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14.08.29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6日已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 

    班課程實施規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 

  （以下簡稱本會）。 

貳、本會之組成方式由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通過提請學校校務會議決定之。 

叁、本會設置共 12人，召集人 1人，由校長兼任，置副召集人 1人，由學務主 

任兼任；總幹事 1人，由體育運動組組長兼任；另置委員 10人，成員組織 

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1人：教務主任擔任之。 

二、各學科領域代表 5人：由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體

育班授課教師代表擔任之。 

三、體育班導師代表 1人、體育班專任教練代表 1人及家長代表 1人。 

肆、本會之任務為： 

    一、規劃體育專業課程及選修課程。 

    二、審議特殊優秀運動選手個別化課程。 

    三、審查體育相關課程自編教材用書。 

    四、審議競技專項運動综合訓練課程計畫。 

    五、審議體育課程評鑑。 

    六、其他有關體育班課程之事項。 



伍、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陸、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體育組協辦。 

柒、本章程陳校長核定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